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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单位：万元

	项目名称
	金额
	备注

	扶贫专项
（对口帮扶）
	100
	石峰区位于株洲市北部，属于老工业城区，我区本级不属于贫困区域和扶贫治理范围。按照《株洲五区支持泸西县脱贫攻坚工作方案（2019-2020）》（株政办函﹝2018﹞54号）文件要求，我区出台《石峰区支持泸溪县脱贫攻坚工作方案（2019-2020年）》（株石政办发﹝2019﹞4号），正在扎实推进石峰区-泸溪县白羊溪乡对口帮扶工作，全面贯彻落实上级党委、政府脱贫攻坚工作部署。2020年，区本级预算安排100万元扶贫专项资金，含在创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专项中，专项用于泸溪县扶贫项目及相关工作经费。



石峰区支持泸溪县脱贫攻坚工作方案
（2019-2020年）

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脱贫攻坚工作部署，按照《株洲五区支持泸溪县脱贫攻坚工作方案（2019-2020）》（株政办函〔2018〕54号）文件要求，扎实推进石峰区－泸溪县白羊溪乡对口帮扶工作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思想为指导，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，认真落实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基本方略，按照坚持党的领导、社会广泛参与，坚持“精准聚焦、提高帮扶成效，坚持优势互补、鼓励改革创新，坚持群众主体、激发内生动力”的原则，立足帮扶双方实际，进一步聚焦脱贫攻坚、优化结对关系、加大帮扶力度、强化责任落实，切实增强扶贫协作和对口帮扶泸溪县白羊溪乡工作效果。
二、工作目标
石峰区对口泸溪县白羊溪乡，着力在组织领导、人才交流、资金使用、产业合作、劳务合作等五方面强化支持力度，提高帮扶水平，助力泸溪县2019年实现脱贫摘帽目标。
三、主要任务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1．成立以言晓军副区长为队长，以驻乡挂职交流干部、区农业农村局分管副职（联络员）为成员，以区委组织部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区卫生健康局、区教育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商务和粮食局、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为责任单位的帮扶工作队。
2．区政府领导每年到泸溪县开展1至2次调研活动。
3．区政府专题研究对口帮扶会议2次。
4．各责任单位每年至少组织1次与业务相关的帮扶活动。
（二）加强人才帮扶协作
1．2019-2020年，每年选派1名干部到白羊溪乡挂职交流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委组织部）
2．每年组织2-3批教育、医疗和农业等方面专家到白羊溪乡进行专业技术交流指导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农业农村局、区教育局、区卫生健康局）
（三）加强资金帮扶工作
区财政每年安排不低于80万元的扶贫资金，每年6月30日前到位。帮扶资金主要用于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完善和公共服务基本完善项目，资金使用情况由驻乡挂职干部监管。（责任单位：区财政局）
（四）加强产业发展协作
1．每年组织1－2次区内相关园区、企业去泸溪考察交流，寻求产业合作项目，互相帮助牵线搭桥，共同组织开展相关专题招商活动，引荐企业落户泸溪，带动泸溪贫困人口就业。（责任单位：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）
2．支持当地教育、医疗事业发展，建立两地学校、医疗卫生机构之间“点对点”协作机制，开展组织管理、技术指导、人才培养、信息建设等全方位合作；推动两地医疗卫生机构构建结对帮扶，支持改善提升乡镇、村级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和卫生设备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教育局、区卫生健康局）
3．充分利用“互联网＋”电商平台，加强产销对接，鼓励两地企业建立农副产品供需结对关系，组织泸溪农特产品推介会，让更多泸溪县绿色优质农产品进入株洲市场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和粮食局、区农业农村局）
（五）加强劳务扶贫协作
1．与泸溪县建立紧密的跨区城劳务合作关系，完善劳务对接机制，按照“订单式培训、有组织输出”原则，对泸溪贫困群众实施劳务订单培训，健全双方人才资源市场联动机制，搭建劳务精准输出协作平台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）
2．每年发布2次定向招聘信息，为泸溪县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100个左右，每年组织1场以上专场招聘会，引导鼓励用工企业每年招收一定数量泸溪籍贫困户农民工，实现贫困家庭“一人就业、全家脱贫”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）
四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强化组织保障。区领导每年赴泸溪对口帮扶乡镇开展调研工作，助力解决1项以上具体问题，为各项活动组织开展提供一切保障和必要条件。建立两地对口支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统筹对口帮扶工作的协调、指导、推进、监督等工作，各项帮扶交流工作须在双方相关领导审定同意后方可实施，原则上每年召开2次以上会议。
（二）强化制度保障。对口帮扶责任部门要加强沟通衔接，及时通报有关情况，确保各项工作按时保质完成，并建立工作台账，整理提交考核资料，确保年度考核任务完成。
（三）强化帮扶保障。挂职干部派出单位每年前往看望干部1次，帮助解决工作和生活实际困难，挂职期间的待遇结合市委组织部、市财政局、市扶贫办《关于明确新一轮驻村帮扶工作队员待遇保障的通知》（株组〔2018〕93号）文件精神，比照执行。
（四）强化工作责任。按照《湖南省扶贫协作考核办法（试行》（湘扶发〔2017〕10号）和本工作方案要求，以考核目标和活动成效为导向。对工作不配合、不落实的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通报批评、限期整改，确保对口帮扶工作落到实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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